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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无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本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16—

081），披露了本公司为《萧山围垦北线（四～外六工段、外十～二十工段）标准

塘工程Ⅰ标段(重新招标）》的中标单位，中标价为人民币壹亿贰仟零柒拾捌万叁

仟肆佰肆拾叁元整（120,783,443 元）。 

近日，公司与杭州大江东新城开发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项目合同。 

合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

1、该项目的业主方：杭州大江东新城开发有限公司。 

2、该项目承包方式：施工总承包。 

3、该项目的工期：24个月。 

4、2015年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。 

5、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。 

二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金额：120,783,443 元。 

2、工程建设地点：杭州市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东北部。 

3、工程内容：西段工程桩号 KA0+000～KA3+860段标准塘建设、标准塘内沿

塘河建设、堤顶照明（仅管道和基础进入本次招标，其余不列入本次招标范围）

以及必要的临时工程。 

4、结算方式：工程进度款按每月进度报表由监理及发包人审核后支付，工

程进度款支付额度为当月已核完成工程量的 80%。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

内，承包人按当地档案馆的要求提交竣工资料并归档后，工程款支付至已完工程

量（不超过合同暂定量）的 85%，财务结算审计（或审价）后累计支付至工程结



 

算款的 95%，剩余 5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无息退还。 

5、项目工程工期：24个月。 

6、违约责任：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 

三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该合同金额合计占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6.37%，合同的履

行将对 2016年度及未来两个会计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2、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

该业主形成依赖。 

四、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

本合同中已就违约、索赔和争议等做出明确规定，但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

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。杭州大江东新城开发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均不存在合同履

行能力的风险。  

该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另行公告。敬请广大

投资者关注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萧山围垦北线（四～外六工段、外十～二十工段）标准塘工程Ⅰ标段水利

工程施工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




